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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

个人意外伤害保险附加列明活动条款 

C00006032322020010808662 

 

总则 

第一条 凡投保了《利宝保险有限公司个人意外伤害保险》或《利宝保险有限公司个人意外

伤害保险（A款）》（以下简称“主险”）的投保人，均可投保本附加险。 

本附加险是对主险责任范围的限制，并不涉及保险金额的增加。  

 

保险责任 

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在参加舞蹈培训期间或代表舞蹈培训机构外出比赛表演期

间遭受意外伤害事故，并因该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或伤残的，保险人按照已生效的主险合

同和附加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及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，且给付各项保险金之和不超过保险

单载明的保险金额。 

 

责任免除 

第三条 因下列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、残疾的，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： 

主险合同和附加险合同已经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。 

 

其他事项 

第四条 本附加险的主险合同终止时，本附加险合同亦同时终止。本附加险条款内容与主险

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 

释义 

第五条 本附加险条款中未定义词语，以主险条款中的释义为准。 

 


